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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本案為上訴人對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評定上訴人不符合申

請「因禁止拖網捕魚而向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 」（「特惠

津貼」）的登記資格的決定提出的上訴（「上訴」）。漁民特惠津貼上

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在聆訊後，決定駁回上訴人的上訴，理由詳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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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 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行政長官宣布政府會實施一籃子管理措施，包括

透過立法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禁拖措施」），以使海床和海洋

資源得以盡快復原，促進香港水域內的魚類及其他海洋生物的保育。政

府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在憲報刊登《2011 年漁業保護（指明器具）（修

訂）公告》，而立法會亦於 2012 年 5 月通過《2012 年漁業保護（修訂）

條例》。概括而言，禁拖措施於 2012年 12月 31日生效。 

 

3. 鑑於該禁拖措施，財委會於2011年6月通過批准開立一筆為數17億2,680

萬元的新承擔額，為合資格拖網漁船船東、其僱用的本地漁工和收魚艇

船東提供一次過的援助方案，以及用以推行相關的措施 (「援助方案」)，

當中包括向因推行法定禁拖措施而永久喪失捕魚區的受影響本地拖網漁

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  

 

4. 為了推行援助方案，工作小組於 2011 年 8 月成立，成員包括漁農自然護

理署(「漁護署」)、海事處及民政事務總署，負責處理特惠津貼援助計

劃申請的審批及一切相關事宜。上訴人也是該特惠津貼援助計劃的申請

人。 

 

5. 工作小組獲授權訂定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只有符合準則的船東合

資格獲發特惠津貼。指導原則是，經核准的特惠津貼金額將分攤至不同

組別的申領人，而該攤分應與禁拖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相稱。工作

小組在審批每宗特惠津貼的申請時，必須整體考慮所有相關的資料及證

據，以首先決定有關申請是否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 

 

6. 在確認有關申請符合所有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後，工作小組會進一步把

有關船隻歸類為近岸拖網漁船或較大型拖網漁船。當中被評定為近岸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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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漁船的船隻，工作小組會再評定其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的類別，即相

當依賴香港水域的「一般類別」及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的「較低類別」。

工作小組會根據個別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的類型和長度、其對香港水域

的依賴程度、以及其他特別因素，按照訂定的分攤準則去釐訂向有關申

請人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合資格的近岸拖網漁船船東將可分攤總額為

11 億 9 千萬元的特惠津貼。若有關船隻被評定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

的合資格較大型拖網漁船，工作小組會根據獲財委會批准的援助方案向

有關申請人發放港幣 15 萬元的一筆過特惠津貼，以反映有關船東亦受禁

拖措施影響，因為他們雖然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卻將喪失未來在香

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機會。  

 

7. 根據上訴人向工作小組提供的資料和有關船隻的相關記錄，其船隻（船

牌編號 CM60935P）為木質蝦拖漁船，長度 18.50 米，有 1 部推進引擎而

引擎總功率為 80.57 千瓦，燃油艙櫃載量為 28.94 立方米(下稱「有關船

隻」)。 

 

8. 上訴人於 2012 年 2 月 23 日辦理登記申請特惠津貼(下稱「特惠津貼申請

日」)，並於當日在上訴人在場的情況下進行驗船。上訴人在其申請特惠

津貼登記表格中，聲稱有關船隻的主要作業方式為蝦拖，並且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之前一年至登記當日，未曾轉換至其他不同的捕魚作業方式，

亦未曾用作其他商業用途。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以青山灣為主要的本地

船籍港，其他的本地船籍港為香港仔，全年平均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

的時間比例為 100%。 

 

9. 根據工作小組於登記當日查驗有關船隻的記錄，有關船隻上的拖網捕魚

設備及工具（包括蝦罟網及蝦罟繩）非常殘舊。而且，該船隻上裝置的

絞纜機的絞纜盆已嚴重銹蝕。雖然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最後出海捕魚作



 4 

業的日期為 2012年 2月 10日，但有關設備有長期沒用作拖網捕魚作業的

跡象。 

 

10. 工作小組亦發現該船隻上只有 4張可使用的蝦罟網，與一般長度相近的本

地蝦拖比較，有關船隻所使用的蝦罟網數目較少；而有關船隻上的備用

蝦罟網只有 6張，顯示該船隻欠缺足夠的備用漁具；另外，有關船隻欠缺

足夠用以存放漁獲的容器(只有四個塑膠桶、兩個發泡膠箱及一個纖維

箱)，上述資料顯示有關船隻並不適合從事拖蝦作業，及該船隻在登記前

並沒有用作拖網捕魚。 

 

11. 此外，有關船隻的上層甲板上設有圍欄，兩舷旁架設安全網，並於船頭

位置放有跳板，空間寬敞。工作小組認為有關船隻的上述設置與一般可

能被用作休閑娛樂活動的船隻相似，可能並非真正從事拖蝦作業的蝦拖。 

 

12. 其後，上訴人於 2012 年 3 月 1 日親身前往漁農自然護理署通知及要求工

作小組取消其特惠津貼申請。雖然上訴人所提交的信函所提出的申請為

「取消於 23/2/2012 在香港仔海事署申請之船牌」，且提供的理據為「因

為本人之蝦施不合規格」，可是上訴人於上訴聆訊中確認了有關信函旨

在確認取消其特惠津貼申請，而工作小組當時亦因此終止處理上訴人的

特惠津貼申請。 

 

13. 可是，上訴人又於 2013年 1月 19日提交信函，要求工作小組恢復及處理

其特惠津貼申請，並為較早前自行要求取消申請作出解釋。上訴人於信

中表示，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世代漁民，年過半百有多，自幼就與海為

伍與船為家一生海上漂泊，沒有上過幾天學又沒有文化，離開漁船及大

海就沒有辦法生存了。捕魚是他人和其家人唯一的出路，以及生活開支

的唯一收入來源，希望工作小組撤銷其於 2012 年 3 月份提出取消特惠津

貼補助一事，並恢復他的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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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就 2012 年 3 月申請取消特惠津貼補貼的原因，上訴人解釋當接到工作小

組通知要將有關漁船駛往政府指定的地方驗船，按工作小組要求進行相

關驗船手續及程序，程序完成後等通知，如果合乎政府的特惠津貼補助

條件及要求就會得到政府的特惠津貼補助。可是，驗船後政府及其他相

關部門一直都沒有和他溝通，該特惠津貼怎樣實施，怎樣補助，補助多

少，什麼船只有得補助，上訴人對政府怎樣實施該計劃一直來都沒有任

何信息，所以直接造成人心恐慌眾說紛紜不知怎樣做是好，也有些行家

告訴他收了特惠津貼就不能出海捕魚，所以上訴人將聽到的消息告知家

人，考慮到收了錢就不能出海捕魚，沒有收錢就可以出海捕魚拖蝦這樣

簡單的想法就這樣產生了。他年事已 50 有多，除捕魚拖蝦外已沒有其他

特長，如果放棄捕魚拖蝦，在社會上是無法找到工作的，在當時環境想

著家人的出路，更加不知道政府補助有多少，想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自

食其力，所以認為放棄特惠津貼靠自己的捕魚拖蝦技能才能長期的解決

家人的生活問題，便於 2012年 3月份到政府大樓辦理了取消特惠津貼。

希望工作小組能諒解上訴人的失誤有多方面的原因，並期盼希望工作小

組能恢復其申請資格。 

 

15. 上訴人希望獲恢復他的申請資格，重申他年近 50 有多，世代為漁民，終

身以捕魚拖蝦為生，因船細不能去遠海或深海作業捕撈，所以有關船隻

長期在本港水域周邊近海淺灘作業，也是現在禁拖影響最嚴重的作業漁

船。上訴人除捕魚外沒有其他特長，這就是他的唯一謀生出路。上訴人

沒有文化，與城市人生活習慣不同，溝通過程有一定困難，在社會中尋

找工作是十分困難的。如今已沒有收入來源，又沒有特惠津貼補助，今

後的生活十分困難與淒涼，因上訴人對特惠津貼補助理解上的差異，造

成今天的船有牌證，有生產工具，但不能出海捕魚拖蝦，船隻出讓又沒

有人要，他和其家人日後生活無法維持，希望站在人道主義立場給予上

訴人恢復申請特惠津貼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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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工作小組續翻查漁護署的巡查或調查記錄及由海事處就有關船隻發出的

相關牌照的記錄，發現以下情況: 

 

(1) 根據漁護署於 2011 年在本港主要避風塘及其他漁船船籍港的巡查

（避風塘巡查）記錄，有關船隻並未被發現在本港停泊。這顯示有

關船隻並非主要以香港為基地，很可能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 

(2) 在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1 年的海上巡查中，有關船隻並未被發現

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工作小組認為相關巡查記錄未能顯示有關

船隻在香港水域進行拖網捕魚作業; 

(3) 根據海事處的記錄，上訴人於 2004 年 7 月 8 日成為有關船隻的船

東，但有關船隻的運作牌照於 2006 年 5 月 26 日已經到期。而上訴

人在 2006 年 5 月 27 日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期間一直沒有為有關船

隻續領有效的運作牌照。上訴人是在 2012年 2月 16 日才再次為有

關船隻續領相關的運作牌照。工作小組認為，有關船隻自 2006年 5

月 27日起至 2012年 2月 15日並未持有由海事處發出的有效運作牌

照，顯示有關船隻在該段時間不可合法地在香港水域航行，或可能

並非在香港水域運作。上訴人並沒有解釋為何於該段時間一直沒有

續領運作牌照，而直到在 2012年 2 月 16 日才續領相關牌照。 

 

17. 經整體考慮上述因素、資料及證據，工作小組認為有關船隻於登記當日

及之前並非設計及裝備為只用作拖網捕魚作業的拖網漁船，而該船隻亦

沒有被用作拖網捕魚作業。工作小組其後於 2013 年 4 月 9 日向上訴人發

出信函，表示決定拒絕恢復申請人申請特惠津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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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的上訴理由/理據 

 

18. 上訴人在其日期為 2014 年 2 月 8 日的上訴表格內聲稱其所申請的船隻是

近岸拖網漁船，但工作小組將上訴人申請裁定為不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

資格。上訴人聲稱其船隻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實質應為 100%。 

 

19. 上訴人在其上訴表格內表示不滿有關船隻被裁定為不符合資格的拖網漁

船，指相關理據於附頁說明。上訴人隨上訴表格附上日期為 2013 年 1 月

19 日的信函，內容與其前述曾提交予工作小組，於同日發出的信函幾乎

一樣。另外，上訴人隨其上訴表格附上了以下兩封信件: 

 

(1) 題述為「解釋取消補助說明信」的信函（日期為 2013 年 10 月 20

日），內容大致與前述解釋其為何取消特惠津貼申請的各封信函一

致，上訴人更指因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人內向，表達能力及理解

和溝通都比較差，造成現今問題，希望政府體諒上訴人沒有文化的

無知，站在人道救助立場上解決上訴人家的困境; 

(2) 題述為「解釋延遲上訴信函說明信」的信函（日期為 2013 年 10 月 

28 日），就上訴信函遲交一事作出解釋。上訴人指，家中的實際

情況在前信函中已講述過，當前上訴人每天面對家中有病人要照顧，

又沒有固定的收入，壓得喘不過氣，經常回內地尋找土方土藥。因

上訴人本人每天都在忙於照顧病人及為家人日後生活出路怎樣打算

而煩惱，導致很多身邊要做的事，包括政府上述函件都忘掉了。直

至禁捕事件在社會中鬧得沸沸揚揚後才想起上述函件的事情，函件

的延誤是一時粗心大意忘記而造成的，希望政府體諒。 

 

20. 上訴人在其上訴表格內表示可提供在港購買冰塊的單據、在港購買漁船

燃油的單據及在港維修漁船的證明，以支持其陳述。上訴人在其附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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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表示可提供以下的證據支持上訴人陳述，表示其拖網漁船財務結構組

成很簡單，是家庭式個人財產的。日常支出都家庭式過生活的開銷，平

日不需要造妥帳報稅，又沒有合伙人不需要計帳分紅派息，所以日常拖

網漁船所產生的費用單據沒有保留下來，這都是一般香港人家庭的生活

方式。上訴人的拖網漁船作業方式都是早出晚歸，在海上捕撈作業幾個

鐘，海產量不多大部分海產都是活鮮佔 70 至 80%，活鮮都是用水箱供養，

其餘小部分就冰鮮，所以用冰就很少。每次出海冰的費用平均大約 50 元

左右。海鮮都賣給附近碼頭或街市或者走鬼檔店主，這樣價格會高一些，

拖網漁船加油都是出海前或在作業區域附近水上加油站加油，一切都是

方便為主。上訴人希望上訴委員會能夠對有關船隻全面重新了解或核實。

上訴人拖網漁船在香港實施禁捕前一直以捕魚為生的。 

 

 

雙方陳詞 

 

21. 工作小組向上訴委員會提交的陳詞中，解釋了他們拒絕恢復處理上訴人

特惠津貼申請上訴人的原因，以及他們是如何審核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

請。當中，工作小組曾考慮整體因素包括上文第 9-16 段中所述。就上訴

人於其上訴表格及有關信函中的陳述，工作小組回應如下： 

 

（1) 政府於2010年10月13日宣布計劃實施禁拖措施後，隨即於2010年10

月15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中，介紹相關政策

措施、援助計劃及申請資格，當中包特惠津貼的有關申請資格，並

預計有關措施最快於2012年年底實施。  

（2) 此外，漁護署亦透過漁業界組織、各區漁民代表及相關業界代表等

舉行了超過90場諮詢會，以就有關援助計劃、申請資格及截止日期

（包括特惠津貼的申請資格及截止日期）作出說明並諮詢有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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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按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的援助方案，政府當局於2011年8

月成立工作小組負責處理所有援助方案申請的相關事宜（包括處理

特惠津貼申請）。工作小組其後於2011年10月底透過各漁業團體就

處理特惠津貼申請的有關程序及安排向漁民及相關團體作廣泛的諮

詢。  

（3) 而於2011年11月底起，工作小組亦透過各漁業團體邀請漁民出席簡

介會，向漁民簡介有關特惠津貼、自願回購近岸拖網漁船及向本地

漁工發放一筆過補助金的申領資格準則、登記手續和申請人所需帶

備的文件等事項。工作小組亦曾在各主要漁港向拖網漁民派發宣傳

單張，並在魚類統營署轄下的魚類批發市場、漁民聯絡辦事處、各

主要漁港及附近地點（包括登岸梯級、海事分處及巴士站等）張貼

宣傳海報及放置橫額。工作小組亦有發信邀請各漁業團體協助通知

漁民有關特惠津貼的登記手續。工作小組藉上述各種不同渠道，向

受影響的拖網漁船船東解釋及宣傳辦理特惠津貼登記手續的安排及

向他們清楚解釋在法定禁拖措施生效後，任何人（不論是否成功申

請特惠津貼）都不得在香港水域內使用拖網捕魚器具作捕魚之用。  

（4) 綜上所述，有關當局及工作小組在展開有關特惠津貼申請登記之前

及在登記進行期間，已盡力向漁民發佈有關禁拖措施及援助方案的

資訊，全面諮詢漁民的意見，並透過不同途徑通知漁民有關的申請

程序、登記手續、相關日期及注意事項。而就此宗個案，工作小組

亦是根據上述的程序在登記當日處理申請人的申請及查驗有關船隻。

因此工作小組並不同意上訴人在其信函內指驗船後政府相關部門一

直都沒有和上訴人就特惠津貼進行溝通，或就怎樣實施該計劃沒有

提供任何信息。  

（5) 上訴人在其信函內聲稱「終身以捕魚施蝦為生，因船隻細（俗稱蝦

姑仔）不能去遠海或深海作業捕撈，所以有關船隻長期在本港水域

周邊近海淺灘作業捕撈的」。但根據海事處的記錄，有關船隻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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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牌照於2006年5月26日已經到期。而上訴人在2006年5月27日至

2012年2月15日期間一直沒有為有關船隻續領有效的運作牌照。上

訴人是在2012年2月16日才再次為有關船隻續領相關的牌照。這顯

示有關船隻很可能曾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沒有在香港水域內運作。 

（6) 另一方面，漁護署於2011年的避風塘巡查主要集中在有較多本地漁

船停泊的主要避風塘進行，包括位於香港仔、屯門、長洲、筲箕灣

及柴灣的避風塘和避風碇泊處。避風塘巡查於2011年1月至11月進

行，並包括日間及夜間巡查。工作小組認為漁護署的避風塘巡查記

錄有助反映個別拖網漁船在香港停泊情況，是可依賴的客觀資料。

在上述避風塘巡查中，有關船隻並未被發現在本港停泊。 

（7) 漁護署於2009年至2011年進行海上巡查包括日間、夜間及通宵巡查，

而巡查路線覆蓋香港不同水域（包括上訴人在其登記表格內所聲稱

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的作業的地點），並於上述時段每月進行。工

作小組認為漁護署的海上巡查記錄有助反映個別拖網漁船在香港水

域的作業情況，是可依賴的客觀資料。根據上述海上巡查記錄，有

關船隻並未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 

（8) 工作小組經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證據及資料（包括上訴人提供的

資料）後，認為在工作小組因應上訴人的要求而取消其特惠津貼申

請後，再要求工作小組恢復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作出的解釋並不

合理，亦缺乏客觀及實質證據支持。 

 

22. 上訴人於 2018 年 10 月 23日提交陳述書，並作出以下陳述： 

 

（1) 上訴人認為工作小組因為有關漁船的拖網用具及蝦罟繩非常殘舊，

而斷定有關船隻沒有長期用作拖網捕魚作業，是個人主觀意見而非

客觀與現實。工作小組以用具新舊作衡量標準，有失公平並且缺乏

事實根據。 

（2) 對於工作小組說拖蝦用的收網絞纜機已產生銹蝕，是工作人員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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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事實上多數漁民為保護船上的用具都會塗上一種防蝕的紅色油

漆，經過一段時間油漆會變色，好像生銹一樣；而且船上另一個絞

纜盆滾動輪是光潔如新，是經常使用才造成這樣，希望上訴委員會

作客觀評定。 

（3) 就工作小組因有關船隻只有10張拖網就以為船隻不適合從事拖網捕

魚作業或可能並沒有用作拖網捕魚，上訴人認為有關說法並非公正。

驗船當日是特意把大部分網具用具收起，務求把船隻清理乾淨及齊

整些，以方便工作小組檢查亦希望藉此留下好印象。事實上，他擁

有的捕魚工具及載魚容器，大多儲存於屯門「有記」，罟網有40-

50張而裝魚容器也有30件。平日出海他也不會全數帶備，因為本港

漁獲根本不多，像有關船隻的拖罟仔朝出晚歸，根本用不上那麼多

漁具，作業時夠用就可以，亦不知可以放在船上那兒，質問是不是

應該在船的上層甲板上，加上圍欄，以免丟失或被風吹走？ 

（4) 其實驗船當日獲工作小組告知船上漁具有不足之嫌的時候，他已表

示可即時補回工具，並提供了屯門「有記」的地址姓名及電話，提

議或可以改期再進行驗船，可是沒有得到工作小組的回答。他沒有

想到收拾一下是好心辦壞事，漁具不夠便被認定為不合資格。上訴

人質疑工作小組所用的數量值標準是如何計算，又指工作小組對漁

民一般出海作業所需漁具欠缺了解，只以大小拖網漁船之間的平均

值推算公式，以主觀角度對他的個案作出審評，與現實出入很大並

容易造成矛盾。上訴人認為船上放置漁具多少不應影響拖網漁船的

功能與身份。 

（5) 工作小組認為有關漁船其實進行商業休閑娛樂活動，並非拖網捕魚

作業的拖網船。可是上訴人質疑船上設施簡陋，反問用繩固定的簡

易圍欄是否就可以申請休閑娛樂機動船牌照。上訴人認為工作小組

的決定毫無根據又不負責任，他堅決不服。上訴人亦質疑工作小組

是否有證據証明有關漁船在香港水域哪裏經營過休閑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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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小組因為船上的一塊木板而對有關船隻作出休閑娛樂活動船隻

的評核，令上訴人感到驚訝。他質疑工作小組欠缺政府部門對其船

隻的相關評核，亦沒有關於有關船隻進行休閑活動的經營資料。那

塊木板是因為有關船隻有一段時間沒有出海，是別的船隻暫存在有

關船隻上，指工作小組應該清楚借位儲物實是一起停泊的船隻之間

很平常的事。 

（7) 上訴人指，由於妻子有病在身常需要照顧，他自己的身體也大不如

前，所以已比較少出海，故有關船隻多數停泊於青山灣。他也不明

白為何漁護署於2011年的避風塘巡查未曾發現它，認為或是漏網之

魚，亦應該由有關部門作出解說。對工作小組評定有關船隻「可能」

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他是不能接受的。 

（8) 就2006年5月27日至2012年2月15日期間有關船隻沒有續領有效運作

牌照的原因，上訴人解釋這是因為妻子生病，沒有時間精力並忘記

辦理續領運作牌照。直至2012年找到了拍檔合作，才補辦有關牌照。 

（9) 上訴人就有關船隻評核的結果，認為有不公平、失公允的地方，他

指政府補貼特惠津貼是要解決受影響的漁民生活而不應斟酌禁捕前

的事。所以上訴人認為工作小組是方向錯亂，在沒拿出證據的情況

下把有關船隻評核為休閒娛樂活動船隻做法可笑，有濫權之過。 

 

上訴委員會的聆訊 

 

23. 聆訊上，與上訴人一起在有關船隻上作業的陳金華先生(「陳先生｣)也一

起出席，作為上訴人一方的證人。 

 

24. 聆訊期間，除上述的理據/陳述，雙方亦作出了以下補充: 

（1) 絞纜機一般需要輔助引擎操作，而驗船報告指有關船隻沒有輔助引

擎，可能是因為船上的絞纜機依賴船隻本身的驅動引擎操作，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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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引擎，所以工作小組並沒有就這一點提出質疑。就上訴人指其

中一個絞纜機光潔如新所以足可證明有關船隻經常出海作業。工作

小組回應指有關船隻上的兩部絞纜機是須同時運作的，所以儘管的

確有一部絞纜機的外觀較為新淨，它本身沒有纜繩留下的痕跡，已

是相當可疑，更何況另一部絞纜機又呈現銹蝕，情況並不合理。 

（2) 就上訴人與陳先生堅持船上設備並非殘舊，只是防銹的紅油漆造成

的假象，工作小組回應指有關船隻如果是經常作業的話，其蝦罟網

以及繩索一般都應該是白色的。現在有關船隻的網具為黃色，是網

具因為經常沒有使用而曬乾後所變成的顏色，這都是網具很久沒有

碰到海水的效果。陳先生則說，他們捕魚會用兩張罟網，縱使網具

繩索並非新淨，但如果冇穿無爛，也都會用作捕魚。 

（3) 存放漁獲的容器，一般會存放在甲板上層，下層則用作揀魚。上訴

人安裝了圍欄，是擔心船上器具被風吹走。上訴人更表示有關船隻

前身都是蝦拖，船上圍欄在買船時已經存在。禁拖措施實施後，上

訴人都沒有改動船上設施，讓其保留。 

（4) 上訴人指他久未續領牌照是因為妻子跟他離婚，他賭錢過甚導致缺

乏金錢，要待有錢的時候才能續領牌照。有時他打雜工，有時的確

有出海捕魚。工作小組澄清，運作牌照的費用為每120平方米港幣

$6.5計算，所以有關船隻的牌照費用為每年港幣$780，而不是上訴

人所指的港幣$1000多。根據工作小組提供的資料，船隻一般每三

年須進行檢驗，發出船隻檢驗報告亦涉及一定費用。 

（5) 上訴人指出，他在沒有運作牌照的情況下捕魚作業雖屬犯法，但他

的確從來未曾因此而被逮捕。陳先生也承認他們從來沒有被海事處

逮捕，屬運氣好。 

（6) 有關船隻雖曾於特惠津貼申請表格上聲稱每年有198日作業，但上

訴人於聆訊上指實際上並非經常捕魚。有關船隻於沙洲及龍鼓灘一

帶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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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訴人指，他與陳先生多數一起作業，只會用兩張蝦罟網。他們只

是有時出海捕魚作業，但多年捕魚作業已感到厭倦。當被問及為何

於2012年2月16日才申領續牌，這是否為了申請特惠津貼作出的準

備，上訴人重申這因為他終於籌到足夠金錢提交因延遲續牌的罰款

及申領續牌，為的都是想重操故業。 

（8) 被問及有關上訴人於2018年10月23日所提交的陳述書內的描述，似

乎跟聆訊上的解釋有所出入時，上訴人指，有關陳述是他以口述方

式表達，由別人替他筆錄下來。 

（9) 被問及是否有補給單據可以提供，上訴人指捕魚作業是自僱工種，

他補給所獲得的收據一般不會保留。他於青山灣新「珍寶」入油，

但從來沒有向油公司索取油單。 

（10) 上訴人指他的漁獲實質並沒有賣給海鮮檔，他一般都只是在碼頭把

漁獲售賣給在旁等待的消費者。那塊跳板放置於船尾，用來把一籃

籃的漁獲跣給消費者。雖然跟特惠津貼申請表格上所聲稱的資料不

同，但上訴人堅稱這是事實，他們有時能夠賣出100斤，又有時只

會賣出數拾斤。 

（11) 上訴人於筲箕灣居住，陳先生於屯門居住。有關船隻一般停泊於青

山灣近三聖墟的地方，這裏不是避風塘區域。若非青山灣避風塘曾

經發生火警，他是會把有關船隻一直停泊在那兒。上訴人有時會把

有關船隻駛往大陸水域作業。如果有魚可拖的話，他們都會出海作

業。如沒有，則停泊於蛇口。那裏只是距離屯門一個多小時。在青

山灣避風塘大火前，他們都是停泊於該處。 

（12) 上訴人指，他當時所收到的消息是如果沒有申領特惠津貼，便可以

繼續捕魚。當被問及為何沒有向漁護署了解清楚特惠津貼的詳情，

並且於申請特惠津貼一個月後便申請取消是否有合理解釋，上訴人

都指他沒有其他解釋，任由上訴委員會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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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25. 上訴人負有舉證責任，證明工作小組就他們的特惠津貼申請作出了錯誤

的決定。上訴委員會要決定上訴人作為負上舉證責任的一方能否成功舉

證達至所需的標準，即相對可能性衡量的標準。 

 

26. 上訴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於聆訊上言詞閃爍，曾作出的解釋，又出現多

個版本，前後多有不一致的地方，令他的可信性成疑，例如： 

 

（1) 就沒有續領運作牌照的原因，上訴人於2018年10月提交的陳述書，

說是因為家逢巨變，妻子生病，沒有精力時間更忘記了續牌之事。

可是於聆訊上，上訴人則指自己是因缺乏金錢，需要打雜工籌錢才

能提交續牌費用； 

（2) 上訴人於聆訊上表示有關船隻久未出海作業，他是靠打雜工維生。

可是他於以往曾提交的陳述書上，多次聲稱唯一的謀生技能就是拖

蝦捕魚；以及 

（3) 上訴人曾於特惠津貼申請書上聲稱捕魚地點為地圖上12 、 17、 18

及19號位置，可是於聆訊上，他卻指有關船隻一般於沙洲及龍鼓灘

作業。 

 

27. 上訴委員會認為證據顯示，有關船隻並非經常出海捕魚，亦長時間沒有

有效的運作牌照。有關情況都是上訴人未能給予合理解釋的。上訴委員

會認為有關船隻並非符合申領特惠津貼的資格，並且接受工作小組的意

見，認為上訴人並沒有提供合理原因，以解釋他為何於 2012 年 3 月 1 日

申請取消申領特惠津貼。 

 

 

 

 



 16 

總結結論 

 

28. 上訴委員會經細心考慮雙方提交的所有資料和陳詞後，認為上訴人未能

提出有力的依據，以證明工作小組拒絕恢復申請人申請特惠津貼的要求

的決定有任何偏頗之處。鑑於以上所述原因，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

的決定並無不妥，上訴委員會因此維持該決定並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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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禁拖措施) 

個案編號 AB0374 

 

聆訊日期：2018 年 12月 18日 

聆訊地點: 香港上環林士街 2 號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大廈 9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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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仲先生, MH           朱嘉濠教授 

委員  委員 

     

     

(簽署)  (簽署) 

         何逸雲先生  林寶苓女士 

委員  委員 

 

上訴人: 黃大福先生 

跨部門工作小組代表:  

蕭浩廉博士，漁業主任，漁農自然護理署 

阮穎芯女士，漁業主任，漁農自然護理署  

上訴委員會法律顧問: 黃紀怡大律師 


